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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
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
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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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100）

公告
不獲豁免關連交易  —

建議向董事授出受限制股份單位

建議向董事授出受限制股份單位

董事會宣佈，於二零二一年四月十二日，本公司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後受限制股份單位
計劃建議授予李沖先生10,000,000份受限制股份單位及授予王曉東先生15,000,000份受
限制股份單位，惟須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取得獨立股東批准後，方可作實（「建議授出受
限制股份單位」）。將授予李沖先生及王曉東先生之每份受限制股份單位指於其歸屬日
收取一股股份的權利。

上市規則的涵義

由於李沖先生及王曉東先生為本公司執行董事，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14A.07條為本公
司的關連人士，故授予彼等的建議授出受限制股份單位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任何交易
（包括據此配發及發行任何新股份）均構成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項下本公司的非豁免關
連交易，須遵守申報、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建議向董事授出受限制股份單位

董事會宣佈，於二零二一年四月十二日，本公司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後受限制股份單位計
劃建議授予李沖先生10,000,000份受限制股份單位及授予王曉東先生15,000,000份受限制
股份單位，惟須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取得獨立股東批准後，方可作實。將授予李沖先生及
王曉東先生之每份受限制股份單位指於其歸屬日收取一股股份的權利。

有關建議授出受限制股份單位予李沖先生及王曉東先生，受以下歸屬條件所限：

• 20%的已授出受限制股份單位應於二零二二年七月一日歸屬；

• 20%的已授出受限制股份單位應於二零二三年七月一日歸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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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的已授出受限制股份單位應自二零二三年七月一日至二零二四年七月按季度歸
屬；及

• 30%的已授出受限制股份單位應自二零二四年七月一日至二零二五年七月按季度歸
屬。

於本公告日期：

(1) 李沖先生於本公司114,816,36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相當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的
4.23%；及

(2) 王曉東先生並無持有本公司任何股份。

根據建議授出受限制股份單位可能向李沖先生及王曉東先生發行的最高股份數目將分
別為10,000,000股股份及15,000,000股股份，分別相當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
額的約0.368%及0.552%以及本公司經擴大已發行股本總額的約0.365%及0.547%（假設本公
司於股東週年大會日期前並無再發行或購回任何股份）。

按於二零二一年四月十二日聯交所所報每股股份收市價2.07港元計算，有關建議授出受
限制股份單位項下的受限制股份單位涉及的相關股份的總市值約為51,750,000港元。

有關建議授出受限制股份單位之理由及裨益

首次公開發售後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旨在激勵本集團僱員、董事或高級職員對本公司
作出的貢獻，使彼等的利益與本公司利益一致，以留聘該等人士促進本公司的持續經營
及發展。建議授出受限制股份單位為本公司薪酬體系的其中一環，旨在形成股東、本公
司及僱員之間緊密的權益及利益共享和風險共擔，以充分提升董事的積極性。

我們的執行董事及首席運營官李沖先生負責本集團的整體運營及我們產品的營銷及分
銷。我們的執行董事兼執行副總裁王曉東先生負責本集團人力資源、用戶服務、公共事
務及業務合作的整體管理。建議授出受限制股份單位旨在作為全面激勵，吸引、挽留及
激勵李沖先生及王曉東先生，參與本公司持續營運及長期發展，表彰李沖先生及王曉東
先生對本公司成長所作出的貢獻。

此外，建議授出受限制股份單位的攤薄影響對現有公眾股東的利益而言並不重大，且本
公司將不會因建議授出受限制股份單位有大量現金流出。董事（不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
及李沖先生及王曉東先生（各自關於其獲授的建議授出受限制股份單位的部分）以及根
據獨立財務顧問（定義見下文）之意見））認為，建議授出受限制股份單位之條款屬公平
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股東整體之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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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新股份的受限制股份單位授權

根據建議授出受限制股份單位將予發行的新股份將根據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五日舉
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上由股東授予董事的受限制股份單位授權而發行。有關受限制股份
單位授權的詳情將於股東週年大會通函（定義見下文）內進一步載列。

於歸屬及結清受限制股份單位後根據授予李沖先生及王曉東先生的建議授出受限制股
份單位項下將予發行之任何股份，彼此間及與所有不時發行的股份將在各方面享有同
等地位。

聯交所上市委員會先前已批准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後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授出的任何受
限制股份單位歸屬時間表將予發行的股份上市及買賣。

上市規則的涵義

由於李沖先生及王曉東先生為本公司執行董事，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14A.07條為本公司
的關連人士，故授予彼等的建議授出受限制股份單位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任何交易（包括
據此配發及發行任何新股份）均構成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項下本公司的非豁免關連交易，
須遵守申報、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本公司已設立獨立董事委員會（「獨立董事委員會」）（其包括本公司全體獨立非執行董
事），以就授予李沖先生及王曉東先生的建議授出受限制股份單位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任
何交易向獨立股東提供意見。本公司已委任申萬宏源融資（香港）有限公司擔任獨立財
務顧問（「獨立財務顧問」），以就授予李沖先生及王曉東先生的建議授出受限制股份單
位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任何交易向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提供意見。

一般事項

本公司將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普通決議案，以批准分別授予李沖先生及王曉東先生
的建議授出受限制股份單位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任何交易。一份載有（其中包括）授予李
沖先生及王曉東先生的建議授出受限制股份單位的詳情、獨立董事委員會函件、獨立財
務顧問函件連同召開股東週年大會通告的通函（「股東週年大會通函」），將於二零二一
年五月二十日或前後寄發予股東。

有關本公司的資料

本公司主要從事開發及發行手機及個人電腦遊戲、漫畫製作等業務，並於近期涉足人工
智能技術領域。廣州百田為本公司的綜合聯屬實體，主要從事開發手機和個人電腦遊
戲，以及經營本集團的虛擬世界。廣州天梯為廣州百田的全資附屬公司，主要從事提供
軟件及信息技術服務，以完善廣州百田在若干系列的合約安排中的角色和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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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股東週年大會」 指 本公司將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五日（星期五）下午三時
正假座中國廣東廣州天河區黃埔大道西120號高志大廈
35樓（郵編：510623）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以考慮及（倘
可取）通過該大會通告所載之建議決議案；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本公司」 指 百奧家庭互動有限公司，一間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五
日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獲豁免有限公司，其股份自二
零一四年四月十日起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關連人士」 指 具有香港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以及其中國經營公司（其財務業績
根據一系列合約安排由本公司按本公司的受控制結構性
實體予以合併及列賬）；

「廣州百田」 指 廣州百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註冊成立的有
限責任公司及本公司的中國營運實體，其財務業績根據
一系列合約安排作為本公司附屬公司予以綜合入賬及列
賬；

「廣州天梯」 指 廣州天梯網絡科技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註冊成立的有
限責任公司並為廣州百田的全資附屬公司；

「港元」 指 香港法定貨幣港元；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獨立股東」 指 根據上市規則毋須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就批准建議授出受
限制股份單位相關的非豁免關連交易放棄投票的股東；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經不時修訂或補充；



5

「首次公開發售後
　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

指 本公司股東於二零一四年三月十八日通過並於二零一四
年四月十日生效的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於二零一五年
六月十九日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十七日修訂）；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僅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港特別行
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受限制股份單位」 指 受限制股份單位，為收取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後受限制股
份單位計劃所授出股份之或有權利；

「受限制股份單位授權」 指 建議向董事授出可行使本公司全部權力以根據首次公開
發售後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授出受限制股份單位之特別
及無條件授權，當中涉及相關股份不超過股東週年大會
通告所載第8項建議普通決議案獲通過當日已發行股份
的2.0%；

「股份」 指 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每股面值0.0000005美元的普通股；
或倘本公司股本隨後進行拆細、合併、重新分類或重
組，則構成本公司普通股本一部分的股份；

「股東」 指 本公司股份持有人；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附屬公司」 指 具有香港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及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百奧家庭互動有限公司

主席、首席執行官及執行董事
戴堅

香港，二零二一年四月十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戴堅先生、吳立立先生、李沖先生及王曉東先生；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 
劉千里女士、王慶博士及馬肖風先生。

在本公告中，標有「*」的中國實體的英文名稱是其中文名稱的譯本，其英文名稱僅作標識之用。如有歧義，概以
中文名稱為準。

本公告之中英文版本如有歧義，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